
通知 

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15日 

聯絡人：楊弘道組長、何鴻裕專員 

電話：2717162/傳真：2717165 

一、本案係科技部 109年度「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運作計畫」自即日起

受理第一階段「主要計畫書」申請，依來文須於 109年 6月 10日（星

期三）前文抵科技部，擬請有意申請教師於 109年 6月 3日（星期三）

晚上 12 時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，並於 109 年 6 月 4 日（星期四）中

午 12時前將計畫書第 1頁傳送至研究發展處彙辦。 

二、本計畫徵求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之運作規劃及執行機構，中心運作

計畫期程十年，分為兩期執行，每期五年，本次徵求西元 

2021/01/01~2025/12/31之五年計畫，計畫徵求重點包括中心運作、人

力、設置優勢、經費等規劃。研究中心為全國性跨機構理論研究中心，

分數學領域與理論物理領域，各領域獨立運作並得涵蓋相關跨領域議

題（如統計、化學、生物、資訊等）；線上申請應由申請機構院級以

上主管代表，依數學領 域與理論物理領域分別於線上提出申請。 

三、本校需配合事項：申請機構配合事項同意書需經校長簽名及蓋關防，

並檢附院級以上正式會議通過紀錄。其內容應包含下列事項： 

(一)人事配合：本校應協助研究中心人事安排及延聘（所延聘之研究人員

應含機構內與機構外），並配合提供研究及行政人員之員額，擬定具

體延聘及配合方案。 

(二)配合款：本校須同意提供科技部核定清單總經費至少 25％配合款，

於執行期間優先使用於本計畫。計畫執行期滿後如有賸餘款，需繳回

科技部，並於收支報告表內詳細註明配合款之支用情形。 

(三)其它配合措施：包含研究中心延聘人力員額及薪資規劃、研究室、辦

公室及會議室等空間及設備規劃、結餘款及管理費運用、學人宿舍、

行政支援等。 

四、本案相關申請詳細資訊請參閱徵求公告。 

五、檢送來文及相關附件如附檔，請各單位協助轉知所屬知悉。 

此致 

各學院 

 

研究發展處敬啟 


